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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沙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长 沙 市 财 政 局 
文件 

  
 

长卫发〔2022〕60号 

 

关于发放三孩育儿补贴有关事项的通知 

 

湖南湘江新区及各区县（市）卫生健康局、财政局： 

根据《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优化生育

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工作方案〉的通知》（长发〔2022〕

21 号）（以下简称《工作方案》）文件要求，报请市人民政府同

意，决定对我市合法生育三孩及以上的本地户籍家庭发放育儿

补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发放人员范围条件 

（一）夫妻双方均为长沙市户籍（含夫妻中一方为长沙市

户籍人员，另一方为无户籍的现役军人）。 

（二）2022 年 7 月 30 日《工作方案》文件印发后合法生育

第三孩及以上孩次家庭。 

（三）孩次按夫妻共同生育的子女数计算。以下情形均不

计入子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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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婚夫妻再婚前生育的子女； 

2.夫妻收养的子女； 

3.已死亡的子女或失踪且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子女； 

4.婚姻存续期间与配偶之外的人生育的子女。 

二、申报方式及资格确认 

（一）申报地 

符合条件的家庭，夫妻双方填写《长沙市三孩育儿补贴申

报表》向男方户籍所在地村（居）委员会提出申请。申请时夫

妻已离婚或夫妻中一方死亡的，向孩子监护人的户籍所在地村

（居）委员会提出申请。 

（二）申报资料 

1.夫妻双方及子女户口本（夫妻中一人已死亡销户的，需提

供死亡证明、原户籍信息和身份证号码。夫妻中一方为长沙市

户籍人员，另一方为无户籍的现役军人，需提供其军官证或士

兵证和部队出具的婚育情况证明）； 

2.夫妻双方结婚证（申报时夫妻已离婚的，需提供离婚协议

书或离婚判决书）； 

3.合法生育的第三孩及以上孩次的出生医学证明； 

4.合法生育的第三孩及以上孩次的生育服务登记回执（生育

证）。 

以上资料均需在审核时查看原件，并提供复印件一份，由

乡镇（街道）经办人员签字确认原件与复印件一致后，将原件

退回申请人。《长沙市三孩育儿补贴申报表》一式两份，县乡

两级卫生健康部门各留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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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时间 

符合条件的家庭可在生育后进行申报，生育当年未申报的，

原则上可在该孩三周岁以内申请补发。 

（四）资格审核 

县乡村三级明确专人负责资格审核工作，由村（居）委员

会初审，乡镇（街道）复核，区县（市）卫生健康局审批。审

核时需查看申报资料是否真实有效，申报表填报是否准确完整。

重点核实夫妻双方是否均为长沙市户籍、出生婴儿是否为三孩

及以上的合法生育，对符合发放三孩育儿补贴条件的签署同意

发放意见，对不符合相关条件的或资料不实的签署不予发放意

见并注明情况。审核后应及时将资格审核结果告知申请对象。

市卫生健康委每年抽取一定比例申报人员进行核实。 

三、专项补助资金发放 

（一）补贴标准 

对符合条件的家庭按其合法生育的第三孩及以上孩次每孩

次一次性补贴 1 万元。 

（二）资金安排 

市区两级按事权与财权相统一原则安排三孩育儿补贴专项

资金，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按 4：6 比例分担，湖

南湘江新区（高新区、岳麓区）、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

乡市自行负担。 

（三）资金发放 

各区县（市）按照工作要求汇总发放名单，经市卫生健康

委核实后向市财政局申请市级资金拨付。各区县（市）在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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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将三孩育儿补贴发放到一卡通个人账户。 

四、工作要求 

湖南湘江新区及各区县（市）卫生健康局、财政局要高度

重视，加强组织领导，严把政策口径，做好宣传发动，积极筹

措资金，确保三孩育儿补贴足额按时发放到位。 

 

附件：长沙市三孩育儿补贴申报表 

 
 

 

长沙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长 沙 市 财 政 局 

 

2022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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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长沙市三孩育儿补贴申报表 
 

 

男方基本情况 女方基本情况 

姓名  民族  姓名  民族  

联系电话  
出生 

日期 
 联系电话  

出生 

日期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
地地址 

 
户籍所在
地地址 

 

现居住地 

地址 
 

现居住地 

地址 
 

夫妻婚姻 

状况 

双方初婚        男初婚女再婚 

男再婚女初婚    双方再婚 

复婚            其他 

结婚日期       年     月     日 

结婚证号  

生育登记
回执号 

 
出生医学
证编号 

 

夫妻共同
生育子女
情况（不含
收养的子
女） 

孩次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资金发放 

银行账号 
 姓名  开户行  

我们承诺以上情况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准确。如有不实，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后果。 

承诺人（签名、盖指纹）女方：                     男方：      

                                                                  年   月   日    

村（居）委会初审意见：   

 

 

                  

（单位盖章） 

经办人：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卫生健康部门复核意见：  

 

 

 

（单位盖章） 

经办人：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区县（市）卫生健康部门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经办人：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